
彰化縣 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日程表 
11302修訂 11305修正典禮地點 

日期 工作內容 備註 

113

年 

5 月 30 日(四)前 

教育處雲端系統行政公告 

第一階段缺額學校 

（實缺、任滿 8 年、7.5 年及 4 年） 

本階段候用校長不得申請 

欲申請遴選校長須於指定期限內送達 

辦學績效評估表 

5 月 31 日(五)前 

偏遠地區學校、實驗教育學校 

欲申請第 2 次連任之校長 

應提交校務發展計畫 

依「彰化縣政府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

作業要點」第 4 點第 2、3 項辦理 

6 月 3 日(一) 

有意參加遴選者向教育處提出申請 
當日中午 12 時前受理申請， 

逾期不受理 

任滿 7.5 年欲申請延長至任期屆滿

之當學年終了之日止(114.07.31)

者，及校長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

退休欲申請續任者，應提出申請 

依「彰化縣政府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

作業要點」第 5、6 點辦理 

公告可能連動缺  

6 月 5 日(三) 

受理現任校長可能連動缺申請 
當日中午 12 時前受理申請， 

逾期不受理 

公告本次校長申請遴選情形  

6 月 7 日(五) 
受理 6 月 5 日以前已申請遴選之校

長調整選填志願 

當日中午 12 時前受理申請， 

逾期不受理 

6 月 14 日(五) 各校申請情形彙整公告  

6 月 20 日(四) 

8：30~結束 

國小校長遴選委員會 

第一階段會議 

委員進行申請人之書面資料審查及邀

請申請人、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面談 

(體育場二樓研究室)  

6 月 21 日(五) 

9：00~結束 

國中校長遴選委員會 

第一階段會議 

委員進行申請人之書面資料審查及邀

請申請人、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面談 

(體育場二樓研究室)  

6 月 24 日(一)前 
教育處雲端系統行政公告 

第二階段缺額學校 
開放曾任校長、候用校長申請 

6 月 26 日(三) 

有意參加遴選者 

向教育處提出申請 

當日中午 12 時前受理申請， 

逾期不受理 

申請資料彙整公告  

7 月 3 日(三) 

9：00~結束 

國中小校長遴選委員會 

第二階段會議 

委員進行申請人之書面資料審查及邀

請申請人、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面談 

(體育場二樓研究室) 

7 月 31 日(三) 

10：00~ 
校長交接典禮 

1.典禮地點：彰化藝術高中 

2.校長聘期：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 

至 117 年 7 月 31 日或 

自 114 年 2 月 1 日起 

至 118 年 1 月 31 日或 

自 114 年 2 月 1 日起 

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

 


